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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523 民 初
2241号

鲁磊砚：本院审理原
告翁礼杰与被告鲁磊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523民初224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鲁磊砚返还原告翁礼杰
借款人民币10000元及借
期内利息246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银
行同期六个月内短期贷
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12
月8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二、驳回原告翁礼杰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25元（已减半），
由被告鲁磊砚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889
号之一

王庆平：本院审理原
告王家荣与被告王庆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523 民初 88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
庆平返还原告王家荣借
款人民币50000元，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10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
王庆平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 民 初
1757号

陈荣峰：本院受理原
告范世伟与被告陈荣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 ，现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0523民初175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136
号

许江安：本院受理原
告金华安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许江安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
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02 民初 136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许江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3日内给付原告金
华安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
物业服务费5765.86元；
二、驳回原告金华安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款350元（原告已预交），
由被告许江安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
向本院交纳。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7850号

董金坤：本院受理原
告李建永与被告董金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782 民 初
785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
告董金坤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李建永
借款27022元并支付利息
（从2018年5月17日起按
月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
告董金坤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李建永
为本案诉讼事宜支出的律
师代理费3000元。三、驳
回原告李建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708元，由原告
李建永负担7元，由被告
董金坤负担701元。公告
费650元，诉讼保全费380
元，由被告董金坤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9226号

王道滏：本院受理原
告陈益青与被告王道滏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782 民 初
922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
王道滏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陈益青
加工费500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从2019年5月8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
道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9052号

陈芝帐：本院受理原
告黄国良与被告陈芝帐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782 民 初
905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
陈芝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黄国良
货款15790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从2019年5月7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94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
芝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731号

潘军伟：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家佳园装饰商行
诉被告潘军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17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872号
季顺真：本院受理原

告张民强与被告季顺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726民初187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
告季顺真支付原告张民强
货款12790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9
年3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770元，由被告季
顺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295
号

张林：本院受理原告
朱金发与被告张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民初229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
张林归还原告朱金发借款
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按年利率6%从2016年4
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66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
1310 元，由被告张林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187号

黄天臣、陈灵芳：本院
受理原告张玉娟与被告黄
天臣、陈灵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民初218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由被
告黄天臣归还原告张玉娟
借款17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9
年4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
驳回原告张玉娟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950
元，由被告黄天臣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249号

张冬雷：本院受理原
告孔令华与被告张冬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726民初224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
告张冬雷支付原告孔令华
货款8600元，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700元，由被告张冬雷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
2229号

周志明：本院受理
原告王立新与被告周
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22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由被告
周志明归还原告王立
新借款58000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按年利率
6%从2019年3月1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 10 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王立新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1900
元，由被告周志明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
1703号

寿贤表：本院受理
原告吴红章诉被告寿
贤表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1703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
3104号

金孙斌：本院受理
原告陈光采诉被告金
孙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310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
4649号

张志烨：本院受理
原告郜昌杰与被告张
志烨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726民初
4649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9
年12月11日9时30分
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
4685号

义乌皇宣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盛江生：
本院受理原告朱迁利
与被告义乌皇宣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盛江
生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26 民初 4685 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
12月16日9时在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539号

陈怡瑜、陈昭含：本
院受理原告陈灵云诉被
告陈怡瑜、陈昭含、第三
人陈灵娥、陈灵仙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26民初15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971号

吴满城：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郑宅镇伟良副
食店诉被告吴满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726
民初 197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357号

朱琴华：本院受理原
告应柳藻诉被告朱琴华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726
民初 235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5361号

胡小英（身份证号
码 ：3303211974****
3922)：本院受理原告张
海萍诉胡小英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
立即偿付借款本金15万
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每月2.5%利率计
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
并承担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
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徐金勇、人民陪
审员朱娜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并定于2019年
11月18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124 民 初
1182号

张真真：本院受理原
告徐秀峰与被告张真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1124民
初118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张真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徐秀峰借
款3000元及利息（利息
从2016年11月15日起
按年利率23%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
由被告张真真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